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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5            证券简称：东方电气         公告编号：临2019-008号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公司 2018 年度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或“公司”）于2018年6月完

成对东方电气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务”）95%股权、东方电气集

团国际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合公司）100%股权、四川东方电气自动控制

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自控”）100%股权、东方日立（成都）电控设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日立”）41.24%股权、东方电气（四川）物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物资公司”）100%股权、东方电气集团大件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件物流”）100%股权、东方电气成都清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能

科技”）100%股权、东方电气成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科技”）

100%股权和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集团”）拥有的833

项设备类资产（包括407项机器设备、426项电子设备）及472项无形资产（包括

63项软件、1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395项专利）的收购。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标的公司2018年度承诺业绩实现

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现就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根据《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附条件生效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附条件

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上合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

报告书》”）以及东方电气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

东会议和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东方电气通过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

向东方电气集团购买其持有的东方财务95%股权、国合公司100%股权、东方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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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权、东方日立41.24%股权、物资公司100%股权、大件物流100%股权、

清能科技100%股权、智能科技100%股权和东方电气集团拥有的833项设备类资产

（包括407项机器设备、426项电子设备）及472项无形资产（包括63项软件、14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395项专利）。 

2018 年2月8日，东方电气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

委”），于2018年2月8日召开的2018年第9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2018年3月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354号），

核准东方电气“向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发行753,903,063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 

2018年4月27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

中和”）对东方电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进行了审验，

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18CDA80153）号。经信永中和会计师审验，截至

2018年4月27日，东方电气已收到东方电气集团以上述八家子公司股权和设备类资

产及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753,903,063元，新增股本

占新增注册资本的100%。东方电气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90,803,431.00

元。 

2018年6月12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成了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 

二、业绩承诺的具体情况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和集团公司签订的《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

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上合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本次评估

机构采用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拟购买资产进行业绩承

诺，经双方确认，本次业绩承诺涉及的公司仅包括： 

对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之一国合公司100%的股权、东方自控的专利、专有

技术及软件产品和商标权、东方日立的专利、专有技术及著作权和商标权、物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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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柏蕊商标权，评估机构采取了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二）业绩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所涉及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

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G10882号）以及《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信会

师报字[2019]第ZG10883号），2018年度业绩承诺对象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 扣非归母净利润 是否满足承诺 

国合公司 24,933.74 是 

东方自控的专利、专有技术及软件产品 

东方日立的专利、专有技术及著作权 
1,446.75 是 

东方自控的商标权 

东方日立的商标权 
119.46 是 

物资公司的柏蕊商标权 4.07 是 

东方财务 注 是 

注：2018年12月31日，置入资产评估值扣除补偿期限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对资产减值测试

的影响数后为347,441.78万元，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309,020.21万元，没有发生减值。 

 

上述业绩承诺主体2018年度实现扣非净利润数均达东方电气集团所作承诺。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标的资产 

累计承诺净利润 

2018年度 2018年度、2019年度 
2018年度、2019年度 

2020年度 

国合公司 22,640.01 47,557.85 74,380.80 

东方自控的专利、专有技术及软

件产品 
804.12 1,740.61 2,837.68 

东方自控的商标权 21.53 52.63 95.76 

东方日立的专利、专有技术及著

作权 
142.68 310.18 498.67 

东方日立的商标权 2.42 6.69 12.54 

物资公司的柏蕊商标权 2.21 4.49 6.83 

东方财务 进行减值测试，发生减值情况，则由集团公司按协议进行补偿 


